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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开始，我国启动了新一轮司法

改革。目前，司法改革已进入重点深化、系

统推进的新阶段。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的价值

取向。我国从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职权配

置、规范司法行为、完善诉讼程序、强化司

法民主和法律监督方面进行改革，努力提高

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提高司法能力，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

目标。我国从不断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入

手，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改

革经费保障体制，有效提高了司法能力，为

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

近些年，我国积极、稳妥、务实地推进

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以维护司法公正

为目标，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人权保

障、提高司法能力、践行司法为民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扩大司法民主，推行司法公开，保证司法公

正，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保障。我们相信，伴随着社会进步和

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我国的司法制度必将得

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应当落实到每
一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体现在每一个
司法行为上。通过量刑规范化，我国改
变了过去量刑中存在的凭经验现象，让
百姓从心底里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司法
制度不断完善。

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同事不同罚”、“同案不同判”一直
是司法公正受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
来推进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使各方对案件
的结果都有了比较明晰的判断。最高人民
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认为“这是本轮
司法改革的最大亮点”。最高人民法院制
定了关于量刑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量刑步
骤，细分法定刑幅度，明确量刑情节的量
化标准。
蒋惠岭说：“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积

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建立案例指导制
度，加强案件管理，有力促进了司法行为
的规范化。”改革推行以来，刑事案件审判
上诉率、抗诉率、发回改判率大幅下降，
当庭认罪率、退赔退赃率、当庭宣判率和
服判息诉率明显上升。

健全机制保护公民权益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对于维护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公正处

理至关重要。数据显示，2006年至 2011
年期间，全国律师共为2454222件刑事案
件提供了辩护，比2001年至 2005年期间
增长了54.16%。
2002 年以来，国家推行公职律师和

公司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公司重大
经营提供法律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
律师 （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
职律师、公司律师共同发展的律师队伍
结构。2007 年修订的律师法完善了律
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允许个人开办律师
事务所，形成国资律师事务所、合伙律
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共同发展的
格局。
截至 2011 年底，我国有律师事务所

1.82 万家，与 2008 年相比，增长 31.6%，
其中合伙律师事务所1.35万家，国资律师
事务所 1325 家，个人律师事务所 3369
家；共有律师21.5万人，其中，专职律师
占 89.6%，兼职律师占 4.5%，公司律师、
公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和军队律师占
5.9%。
2011 年，全国律师共担任法律顾问

39.2 万家，与 2008 年相比，增长 24.6%；
办理诉讼案件 231.5 万件，与 2008 年相
比，增长 17.7%；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
62.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近84.5万件，与2008年
相比，增长54.5%。
近年来，国家刑事赔偿标准随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提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
日赔偿金额从1995年的 17.16元，上升到

2012 年的 162.65 元。统计显示， 2011
年，各级法院审结行政赔偿案件 （一
审）、刑事赔偿案件、非刑事司法赔偿案
件共计 6786 件；其中，审结刑事赔偿案
件 868 件，赔偿金额 3067 万元，与 2009
年相比，分别增长16.04%和42.9%。

把加强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司法体制机制
改革的应有之义。围绕这一改革目标，
司法机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和防
范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辩护权，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完善
国家赔偿制度⋯⋯“人权保障”理念贯
穿改革进程。
《中国的司法改革》 白皮书指出，
死刑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权的剥夺，使
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2007 年，最高人
民法院开始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
权。死刑二审案件实现了全部开庭审
理，并且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加强了
死刑复核监督。中国死刑适用标准更加
统一，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
2008 年至 2011 年，全国检察机关通

过监督检查，纠正看守所违法羁押 5473
人；2010 年，看守所发生事故数量同比
下降 31.6%⋯⋯白皮书中一组组详实的数
据展现了中国司法机关采取一系列改革
措施，努力把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落到
实处。

为社会和谐提供保障
许跃芝

司法制度日益完善
本报记者 许跃芝

2003年年底，我从所在的企业退休。当时每月退休金为
380.80元，钱虽然不多，基本生活费还是够用的。当时我还是
挺满足的。
紧接着，好事又来了，并且是连续9年。我退休后的2004

年至2012年，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已连续9年上调。我这个
人做事认真，自2004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以来，我每年
都把上调的部分分别记下来：2004年上调30元，2005年上调
55元，2006年上调115元⋯⋯2010年上调150元，2011年上调
181元，2012年上调200元。从少到多，现在我每月的退休金近
1400元。
上调养老金对我们这些企业退休人员来说是一件大喜事。

每次国家公布上调金额后，我总要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吃上一
顿美餐，让家人和我分享喜悦。自我退休10年来，我连续请了
9年的客。
如今，每月拿到1400元养老金，我特别知足。党的十八

大就要召开了，期待党和政府在提高养老金标准之余，做大保
障的“蛋糕”。特别是那些离职较早、年龄较大的职工，养老
金收入和新退休者存在较大差距，我
希望他们的养老金标准能够多上调一
些，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一个幸福
的晚年。
（本报记者欧阳梦云整理）

老 有 所 养 乐 陶 陶

甘肃省民勤县北街居民刘文基——

盼望养老补助继续提升

内蒙古科右中旗兴华服装厂退休工人朱万宏——

希望“保障蛋糕”越做越大

我的父亲名叫刘向界，母亲名叫范玉
兰，都是甘肃省民勤县红沙梁乡刘家地村二
社农民，终身务农。到了垂暮之年，他们第
一次领到了养老金。从2010年开始，每人每
月55元“雷打不动”地转到父母的养老金折
子上。去年，我父母都满80周岁了，每年还
可以额外领到200元的高龄补助。
他们虽然不识字，但拿到养老金存折，

还是左看右看、兴奋不已，逢人就讲，“真是
赶上好时候了，过去做梦也想不到能有这样
的好事！”
前些年，父母不能干农活后，基本靠我

们这些儿女养老。现在，当我们像往常一样
给钱时，他们就拿出养老金的本子，“我们自
己有，政府给我们发钱！”我父亲总是感叹
说：“政府不但不向农民收钱，而且给农民发
钱，粮食直补、购农机补、买家电补，还给

农村老人发养老金，我们的日子真是越过越
好了！”
的确，给老人发放养老金意义重大。有

了养老金，老人们能够衣食无忧地安度晚
年。有了政府的各项养老政策和补助，大家
外出务工也不用太操心家里了，农民们致富
奔小康的信心更足了。
实现“老有所养”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

盼。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特别关心老年
人。我还记得，全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指出，政府项
目要为养老保险让路，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
于养老保障，这充分反映出最高决策层对待

百姓养老问题的态度。我们非常拥护。
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我衷心

希望养老保险制度能进一步完善，尤其是
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加适应农民和城镇居民
特点的政策出台，实现农村老年人养老全
覆盖。同时，我也衷心期盼补助标准能够逐
年提高，真正实现全体人民“老有所养”
的目标。

（本报记者徐 达整理）

图为河北唐县房庄村的聂振兴老人

展示养老金存折。目前，河北省172个

县(市、区)已全部纳入国家级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城乡居民中符

合条件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全部能够

享受政府发放的基础养老金，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

（资料图片）


